乌拉特前旗十排干（大仙庙海子）综合改造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

乌环表[2017] 47 号

乌拉特前旗水务局：

你单位报送的《乌拉特前旗十排干（大仙庙海子）综合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乌拉特前旗十排干（大仙庙海子）综合改造工程位于乌拉山镇盐海村三支社附近。项目包括北海湿地恢复工程、盐海子湿地恢复工程、十排干水系工程、红旗大街道路工程，总面积446.9hm2。北海湿地恢复工程包括对乌拉山镇北海进行湿地恢复建设，规划总面积272.6hm2，其中水域面积202.1hm2，湿地恢复面积66.1hm2，道路面积4hm2。范围包括规划范围内进行长5.8km的环海公路、桥梁、景观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主要补水来源于周边农田退水、大气降水、十排干农田退水，补水量约为472.51万m3，来源于十排干的补水量约为280.31万m3。

盐海子湿地恢复工程包括对乌拉山镇盐海子进行湿地恢复建设，规划总面积96.3hm2，其中水域面积36hm2，湿地恢复面积60.3hm2。在规划范围内进行绿化及湿地恢复建设。项目建成后，湿地补水主要来源于十排干农田退水、周边农田退水、大气降水，补水量约为85.97万m3，来源于十排干的补水量约为48.14万m3。

十排干水系工程包括对十排干水系进行湿地整治，从四连桥以东至东河水系长5.25km，规划总面积65.2hm2，其中水系面积13.2hm2，景观面积41hm2，道路面积11hm2。实施河道两侧道路建设、河道整治及绿化景观建设工程。

乌拉山镇内红旗大街已经建成，本次红旗大街道路工程施工段为红旗大街北侧末端至排干路工程段，红旗大街道路工程包括道路工程和景观工程，道路长度为1600m，道路宽度为50m，两侧各15m绿化带，道路工程面积8hm2，景观工程面积4.8hm2。

根据《报告表》的结论，我局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工程在建设和生产运营中，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2、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强化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化施工场地布设、施工方式，尽量减少施工临时占地面积，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范围，减缓施工扬尘、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妥善处置；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场地清理，防止水土流失，及时做好施工场地生态恢复。清淤固废用作周边地区景观园林绿化。施工期间不得将湿地内原有水体排入十排干，确保不对乌梁素海水质产生影响。
3、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生活污水经收集后排入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清运。项目运行后，要保证周边地区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4、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意识，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提高风险防范和污染控制能力

5、项目竣工后，应按照规定程序申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运营生产。

    三、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乌拉特前旗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乌拉特前旗环境保护局

   2017年12月30日

